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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依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規定而作出。茲載列該公告如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徐志斌 
董事长 

 

 

 

中國北京，2021年12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長、非執行董事為徐志斌；執行董事為李全及張泓；
非執行董事為楊毅、何興達、楊雪、胡愛民、李琦強、彭玉龍和 Edouard SCHMID；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湘魯、鄭偉、程列、耿建新和馬耀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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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或“本次会议”）通知和材料，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

门外大街甲 12 号新华保险大厦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5 人，现场

出席董事 15 人，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新华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所作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志斌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和现场表决，形成如下会议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的议案》，同意将

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资产配置规划（2022-2024）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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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资产配置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新华资产〈2022 年-2023 年中投资委托管理及

咨询服务协议〉和〈2022 年度保险资金运用投资指引〉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李全、杨毅回避

表决。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新华资产（香港）〈2022 年投资委托管理协议〉

和〈2022 年度保险资金运用投资指引〉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李全回避表决。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胡爱民、李琦强

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监事履职评价办法（试行）〉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办法〉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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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同意增选杨毅董事担任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不再担任提名薪酬委员会、风险

管理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何兴达董事担任投资委员会、风险管理与消

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杨雪董事担任提名薪酬委员会、风险管理与消费者权

益保护委员会委员。 

表决情况：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联席公司秘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执委会下设子公司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董事张泓回避表决。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方案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董事李全、张泓回避表决。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2021 年公司反洗钱工作专项审计报告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上网公告附件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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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3 日 

 

附件：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一、《关于公司与新华资产〈2022 年-2023 年中投资委托管理及咨询服务协

议〉和〈2022 年度保险资金运用投资指引〉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等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审查了《关于公司与新华资产〈2022

年-2023 年中投资委托管理及咨询服务协议〉和〈2022 年度保险资金运用投资指

引〉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所述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后，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

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1、董事会对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以上关联交易事项，交易条款公平合理，定价公允，是以公平、公正、

市场化的原则，在公司的日常业务中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的交易，符合公司及

股东的整体利益。 

二、《关于公司与新华资产（香港）〈2022 年投资委托管理协议〉和〈2022

年度保险资金运用投资指引〉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

审查了《关于公司与新华资产（香港）〈2022 年投资委托管理协议〉和〈2022

年度保险资金运用投资指引〉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所述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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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董事会对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以上关联交易事项，交易条款公平合理，定价公允，是以公平、公正、

市场化的原则，在公司的日常业务中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的交易，符合公司及

股东的整体利益。 

三、《关于公司与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

审查了《关于公司与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相关资料后，基于

独立判断的立场，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

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董事会对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以上关联交易事项，交易条款公平合理，定价公允，是以公平、公正、

市场化的原则，在公司的日常业务中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的交易，符合公司及

股东的整体利益。 

四、《关于 2021 年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应就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或薪酬

激励措施发表独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审阅了《关于 2021 年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方案的议案》，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李湘鲁、郑伟、程列、耿建新、马耀添 

2021 年 12 月 23 日                                    


